
关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13号）的有关规定。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25年04月07日起，对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持有的概

伦电子（股票代码688206）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

自上述股票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8日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赢元债券

006149

2018年9月17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025年3月21日

-

123,290,018.32

12,329,001.84

-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南方赢元债券A

006149

南方赢元债券C

02287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1321

123,290,016.01

12,329,001.61

0.3000

1.1245

2.31

0.23

0.3000

注:《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

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

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4月10日

2025年4月10日

2025年4月11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5年4月10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25年4月11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2025年4月14日起，投资者可以通
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

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

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

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和C类基金份额限制大额申购、
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 原
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投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

限制定投金额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暂停原因说明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赢元债券

006149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

500万元

500万元

500万元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南方赢元债券A

006149

是

南方赢元债券C

022874

是

南方赢元债券D

022828

否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4月8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本基金A类及C类基金份额暂

停接受非个人投资者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本基金超

过500万元的申请（不含500万元，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

A类及C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每类单独计算）。

（2）在本基金A类及C类基金份额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期

间，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A类及C类基金份额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

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南方中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南方中

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香港科技ETF，交

易代码：159747，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

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 2025年 4月 8日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

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现特向投

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

申购、赎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

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

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

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

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

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B9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4月8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增持的时间及方式、增持数量及比例：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青海西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矿资产”）于2025年4月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1,167,9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增持计划的数量、增持方式、实施期限等基本情况：控股股东西矿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拟自2025年4月7日起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总股本的0.15%-0.222%，即3,574,500股-
5,290,023股。

●增持价格区间：本次拟增持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或累计跌

幅比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

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

2.本次增持前，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1,952,122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0.72%。

3. 本次公告前 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2024年 10月 26日，公司披露

《西部矿业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2024-049号），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4年

10月 28日起 6个月内增持公司总股本的 1%-1.729%，即 23,830,000股-41,202,
070股。2025年3月6日，公司披露《西部矿业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2025-011号），西矿集团之一致行动人

西矿资产累计增持41,202,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9%，增持金额合计为67,
933.91万元。

二、本次增持情况

1. 本次增持的股东、时间、方式、增持的数量及比例：西矿集团之一致行动

人西矿资产于2025年4月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1,167,9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2. 增持完成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前，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1,952,122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30.72%。本次增持

后，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731,829,948股，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30.71%（注：因西矿集团2022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处于换股

期，持有人换股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为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切身

权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控股股东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自

2025年4月7日起3个月内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2.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份。

3.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增持公司总股本的0.15%-0.222%，即3,574,500
股-5,290,023股。

4.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

价格区间或累计跌幅比例；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

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5.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5年4月7
日起3个月内。

6.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 增持主体承诺：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

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

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 本次增持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1168 证 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2025-013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 止 基 准
日 基 金 的
相关指标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混合

008770

2020年01月10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03月31日

1.0181

5,127,751.67

3,076,651.01

0.1100

2025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1）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100元，即每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0110元。（2）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若每季度

末每 10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金额大于等于 0.01元，则本基金进行收益分

配，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6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04月10日

2025年04月10日

2025年04月14日

本次收益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04月
1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2025年04月1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红利发放金额，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不受1年锁定持有期限制。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
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如有）的基金份额不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含转换转出，如有）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现

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5年04月1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

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登

陆本公司官网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

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

行相关程序。

（4）咨询方式

a登陆公司网站：www.dfham.com；

b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5）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

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

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

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8日

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 止 基 准
日 基 金 的
相关指标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混合

008990

2020年02月25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03月31日

1.0308

9,548,007.27

5,728,804.37

0.1100

2025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1）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100元，即每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0110元。（2）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若每季度

末每 10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金额大于等于 0.01元，则本基金进行收益分

配，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6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04月10日

2025年04月10日

2025年04月14日

本次收益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04月
1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2025年04月1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红利发放金额，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不受1年锁定持有期限制。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
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如有）的基金份额不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含转换转出，如有）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现

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5年04月1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

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登

陆本公司官网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

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

行相关程序。

（4）咨询方式

a登陆公司网站：www.dfham.com；

b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5）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

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

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

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0日10时起至2025年3月21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杨建新先生所持公司35,547,058股股份进行公开

网络司法拍卖，本次拍卖股份中800万股股份由竞买人汪小华竞买成功。

2、拍卖股份过户前，杨建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859,14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75%（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数量）。本次拍卖股份过户后，杨建新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142,859,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23%（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数量）。本次股份过户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3、本次拍卖股份过户完成后，杨建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樊梅花女士、新

余睿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睿景”）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较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减少 82,950,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6%（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数量）。

一、股份变动情况概述

1、股份过户进展情况概述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0日10时起至2025年3月21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对公司第一大股东杨建新先生所持公

司 35,547,058股股份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本次拍卖股份中 800万股股份由

竞买人汪小华竞买成功。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6日、2025年3月22日披

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7）、《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0）。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上述由竞买

人汪小华竞拍成功的800万股股份已过户完成。

2、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杨建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樊梅花女士、新余睿景于2021年5月8日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杨建新、樊梅花夫妇与新余睿景将合计持有公司 228,
791,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8%（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数量）。截至本公

告日，杨建新、樊梅花夫妇与新余睿景合计持有公司145,841,34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42%（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数量）。股份变动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

8日披露的《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司法拍卖过户完成后的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杨建新

新余睿景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股份过户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0,859,148

150,859,148

0

2,982,200

0

2,982,200

153,841,348

150,859,148

2,982,200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后总股本比

例

9.75%

9.75%

-

0.19%

-

0.19%

9.94%

9.75%

0.19%

本次股份过户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2,859,148

142,859,148

0

2,982,200

0

2,982,200

145,841,348

142,859,148

2,982,200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后总股本比

例

9.23%

9.23%

-

0.19%

-

0.19%

9.42%

9.23%

0.1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2、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变动

情况，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

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5-026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完成

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

商证券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

678

2

5,627,657,300

4,851,143,366

776,513,934

64.711550

55.782538

8.9290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霍达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杰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

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98,174,899

687,471,327

1,785,646,226

比例（%）

99.896928

100.000000

99.936585

反对

票数

855,920

0

855,920

比例（%）

0.077860

0.000000

0.047903

弃权

票数

277,160

0

277,160

比例（%）

0.025212

0.000000

0.0155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186,502,071

568,716,214

4,755,218,285

比例（%）

99.971254

100.000000

99.974691

反对

票数

913,720

0

913,720

比例（%）

0.021820

0.000000

0.019211

弃权

票数

290,060

0

290,060

比例（%）

0.006926

0.000000

0.006098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罗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847,150,477

775,229,495

5,622,379,972

比例（%）

99.917692

99.834589

99.906225

反对

票数

3,705,869

1,284,439

4,990,308

比例（%）

0.076391

0.165411

0.088675

弃权

票数

287,020

0

287,020

比例（%）

0.005917

0.000000

0.005100

刘威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844,550,584

771,816,739

5,616,367,323

比例（%）

99.864098

99.395092

99.799384

反对

票数

6,317,412

4,697,195

11,014,607

比例（%）

0.130226

0.604908

0.195723

弃权

票数

275,370

0

275,370

比例（%）

0.005676

0.000000

0.004893

马蕴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
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3,542,481

434,666,684

比例（%）

99.795722

99.723822

反对

票数

855,920

913,720

比例（%）

0.154310

0.209631

弃权

票数

277,160

290,060

比例（%）

0.049968

0.0665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2,047,900,517股A股股份）、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703,934,870股A股股份）、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公司 89,042,
607股H股股份）对议案1回避表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0.02%的股份）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4,632,418股A股

股份）、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9,199,899股A股股份）、广州市三

鼎油品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48,194股A股股份）、COSCO SHIPPING Invest⁃
ment Holdings Co., Limited（持有公司8,857,004股A股股份、207,797,720股H股

股份）对议案2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永丰、黄美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